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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规范餐饮企业现场管理行为，促进餐饮行业健康发展，依据相关法律法规，结合上海餐饮行业特点，运用员工自我控制、自我管理、参与决策、分享权力等管理理念制定本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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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饮企业现场管理规范
1　 范围

本规范明确了餐饮企业的定义、基本要求、生产服务设施、库房和后勤区管理要求。
本规范适用于上海市区域内具有法人资格的餐饮企业。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2760     食品添加剂使用卫生标准
GB 5749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 8978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 18483   《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试行）》
GB 13495    消防安全标志

GB 14930.1  食品工具、设备用洗涤剂卫生标准

GB 14930.2  食品工具、设备用洗涤消毒剂卫生标准
GB 14934.1  食（饮）具消毒卫生标准

GB 16153    饭馆（餐厅）卫生标准

GB/T 10001.1  公共信息标志用图形符号

SB/T 10426   餐饮企业经营规范

DB31/405    公共场所空调通风系统运行卫生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上海市餐厨垃圾处理管理办法》上海市人民政府令（2005）45号

《餐饮业和集体用餐配送单位卫生规范》卫生部卫监督发(2005)260号
3　 定义

餐饮企业

利用其设施设备和场地通过加工制作、销售和服务活动，向消费者提供饮料、菜肴、点心等食品的经营实体。

前厅

提供消费者就餐的场所。

厨房

餐饮企业加工操作区的总称。

特殊加工专间(区)

冷菜、刺生、蛋糕裱花、现榨果蔬汁及水果拼盆等直接入口食品的专用操作间或区域。

4　 基本要求

4.1　 基本原则

餐饮企业应实现六个天天：天天处理、天天整合、天天清扫、天天规范、天天检查、天天改进，简称(六T实务)。
4.1.1　 天天处理

工作现场非必需品应清除，并将必需品的数量降低到最低量，根据其用量，进行分类管理。

4.1.2　 天天整合

必需品应整合到存放点。存放点应有物品名称、标准、数量及先进先出标识指引，能在30秒内拿取、回放。

4.1.3　 天天清扫

清洁卫生应分区域责任到人，按分工完成自己责任区的清扫。

4.1.4　 天天规范

应运用特定的颜色，透明的盛器，有量化刻度的器皿及简易的图文标识等管理方法，提高工作效率，实现食品存储规范化、标准化。

4.1.5　 天天检查

应建立经常性的培训、督促、奖惩制度，鼓励员工每天下班前五分钟对照六T实务的内容，检查工作完成情况，养成遵守规章制度的习惯。

4.1.6　 天天改进

应在天天检查的基础上，发现问题，持续改进，并通过及时总结提升努力目标。
4.2　 管理要求

企业组织构架及各级负责人姓名、照片、职责应以墙报形式公示，各部门责任区域责任人及休班替代人的姓名、照片、职责，应在责任区内公示。

所有区域及所有工作内容应责任到人。

企业应有月、周、日工作计划及检查表，并设置实施现场管理规范成果记录墙报。

员工制服、仪表、仪容、警示标识、员工操作规程应有标准图示。

员工水杯、饭碗应集中存放。

4.3　 人员要求

管理人员应主动接受餐饮企业管理专业的培训，主要管理人员应具备本专业相应的证书。

厨房工作人员应持有上岗证，两年工龄以上的员工、中级工应超过30％，厨师长应持有高级工以上技术等级证书。

餐厅服务人员应持有上岗证，两年工龄以上的员工、中级工应超过30％，餐厅经理应持有高级工以上技术等级证书。

4.4　 环境要求

门面应装潢美观、清洁无尘，标识明显。

店招、字号牌匾文字应书写规范、工整、醒目、无缺损。

就餐场所应安全卫生、干净明亮、布局合理、通风良好、温度适宜。

4.5　 设施要求

应设置消防设施及安全通道，并有标识并明示使用办法。标识符合GB 13495的规定。

收银及易发事故区域应设置监视装置。

宜有助残、助老、助幼设施。

应按GB 16153的要求设置防蝇、防鼠、防尘、防潮及处理垃圾的设施。

100㎡以上独立餐饮场所应符合SB/T 10426的规定，设洗手间并备有洗手液（或洗手皂）、卫生纸、干风机（或擦手纸）等。洗手间标识应符合GB/T 10001.1的规定。

按照DB31/405要求，建立空调清洗制度。

5　 生产服务设施

5.1　 前厅

5.1.1　 工作台

a) 工作台内物品应按品种分类存放，数量与服务餐桌所需相适应，柜门内应有分布图；

b) 工作台柜内每周应消毒1次以上；

c) 消毒与非消毒物品不得交叉放置；

d) 不得存放私人物品。

5.1.2　 餐桌

e) 餐桌布局整齐，有主通道；

f) 铺桌布的餐桌，应在上市前一小时铺设；不铺桌布的餐桌，应每天清洁，并在上市前一小时消毒；

g) 餐具摆放以骨盆、水杯、碗、匙 、筷、筷架为宜，应配备公筷、公勺；

h) 台面小件、托盘等工具、用具、调料，应在市后清理、补充，定点放置；

i) 一次性使用物品不得重复使用。

5.1.3　 吧台

j) 饮料集散区的酒类、饮料应按品种分类定点存放；

k) 茶叶等易吸潮物品应封闭存放冷柜。并有物品存放分布图；

l) 遵循先进先出的原则，设有左进右出的标识；

m) 已消毒的杯子不得与其它物品交叉放置；

n) 不得在吧台加工直接入口的果汁等食品。

5.2　 洗涤间

洗涤餐具、酒具、茶具等物品的场所，应按流程布局进、出分流，避免交叉污染。

餐具应按品种分类存放于保洁柜内，并标有分布图；餐具保洁柜不得混放其它物品。

餐饮具清洗消毒符合GB 14934标准要求。

洗涤剂、消毒剂配比应符合GB 14930.1、GB 14930.2规定，自行配制时可用带刻度的器皿控制配制比例。

餐厨垃圾处理应符合《上海市餐厨垃圾处理管理办法》规定。

5.3　 厨房

应按照卫生部《餐饮业和集体用餐配送单位卫生规范》规定，合理布局原料进入、原料处理、半成品、成品供应流程。

成品通道、出口和原料通道、入口，与使用后的餐饮具回收通道、入口均应分开设置。

5.3.1　 粗加工区

o) 禽畜类、水产类和植物类原料的清洗水池应分别设置；水池的容量、数量应与经营规模相匹配；

p) 未清洗的原料与已清洗的原料应选用不同颜色的筐、盘存放，并放置在不同的货架上；

q) 抺布按用途采用不同颜色区分，拖把等清洁工具应在专用水池清洗，定点放置；

r) 上、下水设备齐全，污水排放应符合GB 8978的规定。

5.3.2　 切配烹调区

s) 排油烟罩、灶具、灶面及其管道每市或每天清理，油烟排放应符合GB 18483的规定；

t) 所有物料用品、餐具用具等定点存放，每市或每天清理，调味罐市后应加盖；

u) 生料、半成品及直接入口的原料应分冰箱存放，并有温度控制显示；冰箱内各种原料应以有盖透明塑料盒定点存放，并将分布图张贴于冰箱门上；

v) 厨房小仓库存量不超过一天半的用量， 自制半成品应注明存放期限，食品添加剂品种及其使用量应符合GB2760和《食品安全法》的规定；

w) 所有原料不得着地，货架宜离地15cm，带水的蔬菜筐等有垫盘，油罐、洗洁精罐应装角阀，防止滴漏；

x) 机械设备应装防护罩，有安全使用图解和警示标志。
5.3.3　 特殊加工专间

y) 应有独立空调等恒温装置，温度应符合DB31/405规定要求；

z) 应有紫外线消毒设施；

aa) 应有二次更衣间，洗手池水龙头宜采用感应式（或脚踏式）开关，应使用计量器，正确配比消毒水；

ab) 应有净水设施，净水应符合GB 5749的规定；

ac) 生料或未经清洗的水果、蔬菜不能进专间，相关原料应按要求贮存在相应的温度条件下，并在规定存放期限内使用；

ad) 冷菜、果汁、蛋糕裱花用料，除留样外，宜当市或当日清理。

6　 库房

食品和非食品库房应分开设置。

库房内货架与经营规模相匹配，物品应离地15㎝，离墙10㎝。
货架上的物品按需用量、保质期分层存放，散装物品宜用透明塑料盒盛装，瓶、罐装物品应去掉纸箱摆放，每种物品应设置最高、最低存量及左进右出的标识，确保食品在保质期内使用。
消毒剂、除虫害等化学物品应专间存放，专人负责。

原材料进货验收应索证齐全，各类物品出入库记录应齐全。
冷冻（藏）库及特殊用途的库房应设置温度计（或湿度计）。
设有库房管理员去向示意图。

7　 后勤区

7.1　 维修部门　　

工具应采取挂壁式定点存放。

维修器材应按需用量定点存放，有最高、最低存量的标识，并有存放分布图。

电器开关及各种管道应用规定颜色指明用途，经营场所市前、市后的工作灯宜采用专线。
设有维修人员去向图。

7.2　 员工更衣室
员工更衣室应与其工作场所在同一建筑物内，每人一箱，不得在更衣箱外堆放杂物。
更衣室应定人定时清扫，保证清洁无异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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